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4年5月14日
 府行救字第1140083089號
訴 願 人:劉OO             南投縣OO鎮OO里OOO街OO號
送達代收人：黃OO          臺中市O區OOO路OOO號O樓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仁愛鄉公所
訴願人因非原住民承租原住民保留地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3年9月2
日仁鄉土農字第1130026206號函，提起訴願，本府依法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仁愛鄉OO段OO地號土地為原住民保留地(以下簡稱系爭土地)，使用地類別為森林區農牧用地，所有權人為中華民國，管理機關為原住民族委員會，訴願人為非原住民，經本府76年4月17日（76）投府民山字第35041號暨臺灣省政府民政廳76年4月11日民四字第11392號函核准租用整筆土地面積，訴願人於111年11月15日申請續租，經本縣仁愛鄉111年12月份土地權利審查委員會審議通過及本府112年1月19日府授原產字第1120023515號函同意備查，原處分機關以112年12月18日仁鄉土農字第1120003857號函准予訴願人續租（租期自112年1月1日至117年12月31日止）計6年。嗣後訴外人何OO（具原住民身分）於113年2月29日申請分配系爭土地，原處分機關會同訴願人、訴外人何OO於113年3月8日實地勘查，地上物現況為工寮一棟、隼人瓜（短期作物）及通行道路，使用人為訴外人董OO，訴願人之使用位置為OO段OO地號非系爭土地，何OO提供OO段OO地號土地系爭土地68年12月19日及76年11月22日航照圖、四鄰證明等相關文件佐證，系爭土地糾紛於113年3月25日、113年4月25日、113年6月25日、113年7月15日、113年8月20日召開調處會議，決議認定違反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第28條第1項規定及租賃契約第8條第5款，終止租約無條件收回土地，原處分機關遂以113年9月2日仁鄉土農字第1130026206號函撤銷112年12月18日仁鄉土農字第1120003857號准予續租函，訴願人不服，遂提起本訴願，並據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按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以下簡稱管理辦法）第28條第1項規定：「非原住民在本辦法施行前已租用原住民保留地繼續自耕或自用者，得繼續承租。」原住民保留地相關業務標準作業程序第（8）項：「地方政府辦理租用原住民保留地繼續自耕自用之流程：公所初審…，第二、審查應注意事項如下：（一）申請人應具「非原住民」身分，且為自然人。（二）申請人為原承租人或其繼承人（三親等血親）。（三）申請案地於原住民保留地開發管理辦法施行前經核准租用及完成訂約有案之土地。（四）申請案地必須為自行耕作或自行經營使用（須實地查對是否完成造林），且無違反原租賃契約之規定。…」行政程序法第117條規定：「違法行政處分於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其上級機關，亦得為之。但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得撤銷︰一撤銷對公益有重大危害者。二受益人無第119條所列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而信賴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其信賴利益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者。」
2、 本件訴願意旨略謂：訴願人於76年承租系爭土地時，未經鑑界、確認土地界址，訴願人即依土地耕作現況、前手之耕作範圍接續耕作、使用，且多次申請續租均獲原處分機關核定准予續租，訴願人主觀上方認其實際耕作、使用之土地範圍，即為系爭土地之全部。再者，縱使系爭土地部分遭現占用人董OO及其前手賴OO占用，亦非係訴願人將系爭土地轉租、借與其等使用、與其等交換耕作等積極行為所致，訴願人自未違反管理辦法第28條第1項「自耕或自用」之規定。訴願人業於113年7月19日向臺灣南投地方法院訴請現占用人董OO拆除地上物返還土地（113年度原訴字第19號），顯見訴願人主觀上自始均有於系爭土地繼續自耕、自用之意思。訴願人自76年起迄今，仍繼續自耕、自用系爭土地部分之面積，原處分機關此部分之認定，適用法律確有違誤。訴願人長期信賴原處分機關所為「授益處分」之存續力，及管理辦法第28條立法上給予之信賴保護，是其信賴利益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原處分機關撤銷授予利益之行政處分（即112年12月18日續租處分），已違反行政程序法第117條但書之規定及信賴保護原則，資為爭議。
3、 查訴願人於管理辦法施行前申請承租系爭土地，經本府76年4月17日（76）投府民山字第35041號函暨臺灣省政府民政廳76年4月11日民四字第11392號函核准訴願人租用整筆土地，並經多次續租在案，此有電腦編號533 OO段OO之承租資料、訴願人76年12月29日切結書、仁愛鄉山地保留地租使用實測圖、臺灣省山地保留地租賃契約影本附卷可稽，詳該切結書及租使用實測圖、租賃土地標示均為OO段OO地號土地，本案訴外人何OO(原住民身分)於113年2月29日申請分配系爭土地，經原處分機關會同訴願人、何OO於113年3月8日實地勘查，地上物現況為工寮一棟、隼人瓜（短期作物）及通行道路，使用人為訴外人董OO，訴願人實際使用位置為OO段OO地號土地，非所承租之系爭土地，此有實地調查紀錄表及照片可稽，此事實亦為訴願人不爭執。另由訴願人113年3月11日聲請土地糾紛調處聲請書所附說明書、113年4月25日調處會議紀錄亦可佐證。原處分機關112年12月18日仁鄉土農字第1120003857號函准予續租處分，乃係基於錯誤之事實認定而作成之違法授益行政處分，依行政程序法第117條規定，原處分機關依職權撤銷於法有據。
4、 至於訴願人主張違反信賴保護原則云云，按「法治國為憲法基本原則之一，法治國原則首重人民權利之維護、法秩序之安定及誠實信用原則之遵守。人民對公權力行使結果所生之合理信賴，法律自應予以適當保障，此乃信賴保護之法理基礎，亦為行政程序法第119條、第120條及第126條等關於行政處分之『信賴保護原則』相關規定之所由設。惟行政法上『信賴保護原則』，並不限於上開行政程序法之規定，凡人民因信賴行政機關所為『行政行為』之事實，並依此事實產生信賴基礎，而為合理規劃及使用之行為，且無行政程序法第119條所列信賴不值得保護之情形，又其信賴利益保護之結果，並未對造成公益之重大危害者，且信賴利益顯然大於撤銷所欲維護之公益，則該行政行為即不得撤銷，以保護人民之信賴利益。亦即，若滿足『信賴基礎』、『信賴表現』及『信賴值得保護』3項要件，即有信賴保護原則之適用。其中，「信賴表現」則指當事人須因相信信賴基礎的繼續存在，而有進一步具體行為，例如作成難以回復的財產處置或生活安排。司法院釋字第525號解釋：『…純屬願望、期待而未有表現其已生信賴之事實者，則欠缺信賴要件，不在保護範圍…對構成信賴要件之事實，有客觀上具體表現之行為，始受信賴之保護……』可資參照。次按前開規定可知，原處分機關以其作成之授益行政處分違法，得於確實知曉有撤銷原因時起2年內，予以撤銷，惟須無行政程序法第117條但書所規定之情形；而此所謂「撤銷原因」，係指導致行政處分違法，而應予以撤銷之原因，包括認定事實及適用法規之瑕疵。」(臺中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原訴更一字第1號判決參照)
5、 本案訴願人基於原處分機關所為之續租處分，固因而產生信賴基礎，惟對於系爭土地，並未實際耕作，難認是否基於此信賴而生何等財產處置或生活規劃、使用之行為，另參酌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裁字第681號裁定意旨略以：「按非原住民依開發管理辦法第28條第1項規定，就已自耕或自用之承租國有土地，而申請續租者，其得續租之土地，當然要以「原承租國有土地中，有繼續自耕及自用」之部分為限，此乃法理上之當然解釋。反之若採取『承租人可經由排他性之續租專屬權利，任意將承租而取得用益權之國有土地長期閒置』之觀點，則將使偏鄉居民(原住民或非原住民皆然)得以公平有效利用國有土地，改善生計之規範意旨即無從達成…。」本案縱如訴願人所主張於112年8月申請農災補助方知悉所耕作使用土地範圍為系爭土地部分面積及相鄰之OO地號土地，惟其未於歷年所承租之全部土地耕作，已與上開信賴保護原則適用情形有別，原住民保留地之政策目的係為落實憲法對於原住民族經濟土地之保障扶助及發展之基本國策，用於保障原住民生計及推行原住民行政，原處分機關本於土地管理職權查明系爭土地利用現況，撤銷112年依據錯誤事實所為之續租處分，所欲維護之公益，顯大於訴願人所主張之信賴利益，原處分並無違誤。
6、 據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蔡 明 志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4  日
                                        縣長  許淑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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